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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证券公司建立稳健薪酬制度指引》

修订说明

为进一步规范证券公司薪酬管理行为，健全长效激励约

束机制，中国证券业协会（以下简称“协会”）对《证券公

司建立稳健薪酬制度指引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引》）进行修订。

现将有关修订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薪酬管理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，构建科学合理的薪酬

管理机制是保证行业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。现行《指引》

对证券公司建立薪酬管理制度应遵循的原则与目标、内控机

制、基本规范提出明确要求，为证券公司建立稳健薪酬管理

制度、健全薪酬激励约束机制起到积极作用。为加强行业薪

酬管理，结合行业发展实际，有必要对《指引》进行修订完

善。

二、修订内容

《指引》适用全部证券公司，各级子公司参照执行，人

员范围涵盖与证券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人员和领取薪酬的

董事、监事。此次重点修订以下三方面内容：

（一）优化原则和目标。一是证券公司应当树立正确经

营理念。践行金融报国、金融为民发展理念，建立健全薪酬

管理体系，保障全面风险管理的有效落实，实现稳健经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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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证券公司应当促进实现功能发挥。正确处理好功能性和

盈利性的关系，发挥薪酬管理制度的正向引导作用，提升公

司服务实体经济、国家战略和居民财富管理能力。三是证券

公司应当确保合规底线要求。完善公司治理、明确各方责任、

强化监督机制，确保激励约束机制与合规管理的有效衔接。

四是证券公司应当突出行业文化引领。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

理念融入薪酬管理，引导员工珍惜声誉、恪守职业道德、坚

持廉洁从业、履行社会责任。

（二）强化内部治理。一是证券公司董事会对薪酬管理

基本制度、薪酬总额预算决算、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情况、

薪酬情况等进行审议。二是证券公司管理层负责组织实施公

司薪酬管理制度及董事会相关决议。三是证券公司指定专门

部门落实薪酬管理日常工作，并为董事会及其薪酬委员会工

作提供支持。

（三）细化基本规范。一是证券公司应当根据关键岗位

人员的岗位职责对其实行长周期考核。二是明确主要业务部

门、核心业务人员范围及绩效考核指标主要内容。三是对绩

效递延支付的适用人员、年限、速度和起付时间提出具体要

求。四是明确追索扣回同样适用于离职及退休人员。五是要

求证券公司按照规定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记入执业声誉信

息库。


